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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网信通（北京）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补发权益变动报告书、第一大股东变更公告、股东持股变动情况

公告的声明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

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法律责任。 

 

微网信通(北京)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公司原第一大

股东连仁广所持有的 10,000,000 股公司股票因执行法院裁定，经司法拍卖被执

行转让，本次执行法院裁定后，连仁广直接持有公司股份数量由 20,492,651 股

减少至 10,492,651 股，持股比例由 33.06%减少至 16.93%。公司第一大股东由连

仁广变更为北京四维微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。 

公司第一大股东变动后，公司控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连仁广个人持股数量为

10,492,651 股，持股比例为 16.93%，其中的 10,250,000 股的表决权已于 2018

年 9 月 28 日被连仁广委托给公司股东深圳市诚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；公司股东

徐强个人持股数量为 10,101,890 股，持股比例为 16.30%，其中的 10,000,000

股的表决权于 2020 年 9月 14日委托给公司股东连仁广，该委托事项自股票划转

之日生效，至 2021 年 9月 30日止。因此本次变动后，连仁广及其控制的北京四

维微通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合计可支配的表决权比例调整为 38.54%。公司控

股股东、实际控制人的可支配表决权未发生变动。 

有本次相关变动是执行法院裁定，经司法拍卖所引起的变动，导致该事项相

关情况未能及时了解并与督导券商沟通并进行及时披露。公司现对该事项予以补

充披露。公司今后将加强信息披露工作的管理，提升规范运作水平，严格依照相

关规定，规范公司治理及规范覆行信息披露义务，确保公司信息披露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和及时。由此给广大投资者带来的影响深表歉意，同时感谢投资者一直以来

对公司的关注和支持。 

特此公告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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微网信通（北京）通信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20年 9月 15日 


